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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分　　类
	定　　义
	设施用地名称
	附属设施、配套设施用地标准

	设施农用地
（临时性）
	生产
设施
用地
	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。
	1、工厂化作物栽培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PC板连栋温室用地等;
2、规模化养殖中畜禽舍（含场区内通道）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；
3、水产养殖池塘、工厂化养殖池和进排水渠道等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；
4、育种育苗场所、简易的生产看护房（单层，小于15平方米）用地等。
	　　

	
	附属
设施
用地
	直接用于农业的辅助生产的设施用地。
	1、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、动植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设施、必要管理用房用地；
2、必需配套的畜禽养殖粪便、污水等废弃物收集、存储、处理等环保设施用地，生物质（有机）肥料生产设施用地；
3、必需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灌溉、水泵配电等管理用房用地；
4、必需的设备原料和农业生产资料、农资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用地；
5、农产品分拣包装、保鲜存储、烘干晾晒设施用地；
6、符合“农村道路”规定的设施农业项目区内机耕路、排灌站等用地。
	1、附属设施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%以内（工厂化作物栽培控制在5%以内，规模化养牛、养羊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比例控制在10%以内），最多不超过10亩（规模化畜禽养殖不超过15亩）；
2、生猪养殖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生产设施用地规模，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，取消15亩上限规定。


	
	配套
设施
用地
	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。
	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所必需的晾晒场、粮食烘干设施、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、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。
	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种植面积500亩以内的，配套设施用地控制在3亩以内；超过上述种植面积规模的，配套设施用地可适当扩大，但最多不得超过10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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